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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5〕35号

名称：深圳市万力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匡振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614418038

住所：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老坑社区盘古石工业区盘

龙路31-5号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5月12日对你单位进行调查，发现

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。2025年5月12

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，现场检查时，你

单位正在生产。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，你单位污泥危

险废物贮存仓库内存放有2袋含铜生产废水处理污泥，含铜

生产废水处理污泥由你单位污水处理站处理镀酸铜工艺产

生的含铜废水后，经沉淀压滤产生。根据《国家危险废物名

录》，含铜生产废水处理污泥属于危险废物，废物类别是 HW17

表面处理废物，废物代码是336-058-17。

根据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—2023）

“6.1一般规定”的规定，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、

物理化学性质、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移途径，采取必要的防

风、防晒、防雨、防漏、防渗、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

措施，不应露天堆放危险废物。经查，你单位将含铜生产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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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处理污泥于污泥危险废物贮存仓库内贮存，但该污泥危险

废物贮存仓库未安装大门，仓库顶部和墙面交界处有破损，

致使雨水从破损处流入至仓库地面，未采取必要的防风、防

晒、防雨措施。

综上，你单位存在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

物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5年5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视频、2025年5月12日我局执

法人员制作的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

18597—2023）打印件，证明你单位污泥危险废物贮存仓库

内存放有2袋含铜生产废水处理污泥，且该污泥危险废物贮

存仓库未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—2023）

的要求采取必要的防风、防晒、防雨措施。

2.2025年5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、

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打印件、2025年5月12日你单位提供的

《深圳市坪山新区城市建设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》

复印件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复印件、工业废物（液）

服务合同复印件，2025年5月14日你单位提供的危险废物转

移联单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含铜生产废水处理污泥由污水处

理站处理镀酸铜工艺产生的含铜废水后，经沉淀压滤产生，

该含铜生产废水处理污泥于危险废物，废物类别是HW17表面

处理废物，废物代码是336-058-17。

3.2025年5月12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《深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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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“三来一补”经营项目转型升级变更证明》复印件、授权

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身

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。

4.2025年5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证

明该案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实施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“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

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。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

险废物中贮存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。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六）项、第二款“违反本

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

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：（六）未按照国家环

境保护标准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

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；”“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五项、

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、第九项、第十二项、第十三项行

为之一，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前款第三项、

第四项、第十项、第十一项行为之一，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

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，按二

十万元计算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未按照国家

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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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

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

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

的，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

监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

规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

3.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

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深

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田彦，电话：0755-89661424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8号荣德大厦7楼711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18 日


